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马莎莎 美编：王蓓 校对：刘小宁2024年8月8日 星期四 12 14

　　正值求职招聘季，你找到心仪的工
作了吗？在劳动合同中，试用期和劳动
报酬该如何约定？潍坊市人社部门带您
了解。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什么是试用期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互了解、
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6个月的考察期。

试用期如何约定

　　根据法律规定，试用期的期限应当和劳动
合同期限相对应。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
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1年以上不
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3年以上固
定期限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
过6个月。

哪些情况不能约定试用期

　　有以下情形之一，用人单位不得约定试用
期：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
劳动合同期限未满3个月的；同一劳动者已经
被同一用人单位试用过的。
　　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违法约定试用期，
且违法部分已经履行的，用人单位将受到相应
的惩罚，即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

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劳动报酬如何约定

　　劳动报酬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
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
劳动报酬标准，经常出现类似于“乙方
（劳动者）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模糊约定。
　　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对
劳动报酬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劳动报酬标
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
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
同工同酬。

　　 也就是说，在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
下，要按照同工同酬原则确定劳动者的

工资标准。所谓同工同酬是指用人
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
量劳动且取得相同业绩的劳动
者，应给予同等的劳动报酬。

试用期

劳动报酬

应该如何约定

  企业如何开通社保账户？工资发放
公司与签订合同公司不一致，社保应由哪
个公司缴纳？单位若要辞退员工，需要提
前多少日告知？本期“人社政策你问我
答”集中为您解答。

关联公司混同用工
员工社保由谁缴纳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行政审批服务
局）办理企业开户业务时，申请人一次登录企
业开办“一窗通”系统，一表填报与营业执照
申领、印章刻制、涉税办理、社保登记、医保
登记、住房公积金开户登记等相关信息，社保
系统自动接收企业社会保险开户信息，自动完
成企业社保登记。企业应持营业执照原件（正
副本均可）或照片，或通过“爱山东”App提
供电子营业执照，到参保地政务服务大厅一并
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开户、就业登记开户、社保
账户信息复核、税务部门征缴相关业务。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
职工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职工社会
保险登记，可通过潍坊人社局官网，登录单位
网上大厅办理职工社会保险登记，并自行申
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潍坊市企业开办“1001”全程网办实
施方案》规定：聚焦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
革，推进企业开办流程再造，构建潍坊
市企业开办“1001”全程网办服务链，
实现企业开办“一件事、零见面、零成
本、一日好”。一表填报新开办企业营
业执照申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住
房公积金开户登记、印章刻制、涉税办
理等相关信息，同步启动银行开户在线
预约；合并企业开办为营业执照申领、
社保登记、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登记
和印章刻制、涉税办理2个环节，全程
网办。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需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
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
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
容达成协议的。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
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提前通知劳
动者：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
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
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 影 响 ， 或 者 经 用 人 单 位 提 出 ， 拒 不 改
正的；
　　（五）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
人之危，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若干问题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关联公司混
同用工，劳动者与关联公司均符合劳动关系特
征的情况下，劳动者对于劳动关系的确认享有
选择权，但是劳动关系项下的劳动权益不能重
复享受。
  因此，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时，劳动者可以
选择工资发放公司或劳动合同签订公司中的任
意一家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后再向用

人单位主张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是不能同时向
两个公司主张。即工资发放公司与签订合同公
司应当一致，确因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导
致工资发放公司与签订合同公司不一致的，社
会保险应由签订合同的公司缴纳。
　　●政策依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
问题会议纪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企业开通社保账户流程是怎样的

工资发放公司与签订合同公司不一致，社保应由哪个公司缴纳

单位若将员工辞退，需要提前多少日告知


